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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報名方式及繳費流程圖（採網路報名者請參閱 P.5報名流程） 

一、紙本通信報名流程及報名方式： 

1 . 購買簡章暨 
報名書表 

2 . 詳閱簡章規定 
3 . 確定報檢梯 
次 、 職類 、 考區 
及級別 

4 . 確認符合報 
檢資格 

5 . 備妥報檢資 
格證件 

6 . 填寫報名書表 7 . 計算報名費用 

個別報名 

8 . 報名方式 

11 B . 持郵政劃撥儲金特戶存款單至郵局 
繳費 。 再郵寄團體報名清冊 、 繳費收據 
正本及報檢人報名表件 ( 含資格證件影 
本 ) 

12 . 郵寄至 ： 
640303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
123 - 5 號 ( 全國技能檢定通信報名統 
一收件中心 ) 

11 A . 請將繳費收據正本黏貼於報名表及檢附所需資料以原 
報名書表之信封郵寄 
※ 寄送前務必依信封上 之 「 檢查表 」 檢核 文件是否齊全 

9 A . 確認應繳 
費用 
（ 請參閱各 
梯次辦理職 
類與收費標 
準表之欄位 
金額繳款 
( P . 18 ~ 30 ) ） 

10 A . 填寫報 
名書表內之 
郵政劃撥儲 
金特戶存款 
單至郵局繳 
費 

10D . 於 「 團 
體報名單位 
報名前登錄 
系統 」 進行 
登錄後 ， 列 
印團體報名 
清冊及團體 
繳費單 

13 . 資格審查 
經聯繫資格不符需於期限內 
補繳資料 ， 逾期視為未完成 
報名作業 

14 . 寄發准考證 
個別報名寄送至個人通信地址 
團體報名寄送至團報單位地址 

繳費方式 

9 C . 於試務資訊 
網站點選報名 
繳費單列印功 
能勾選資料及 
列印繳費單 

超商 

10 C . 持繳費單 
於規定期限內 
至超商繳費 

團體承辦人處理 
方式 

系統列印 紙本書寫 

團體報名 
（ 10 人以上得採團體報名 ）

9 D 

 

. 報檢人將 
報名表及報名 
費用 繳交 團體 
承辦人 ， 以確 
認報檢人數 、 
總報名費用 

10 E . 書寫紙 
本團體報名 
清冊 （ 附件 
36 ， P . 105 ） 
及郵政劃撥 
儲金特戶存 
款單 ( 附件 
44 ， P . 116 ) 

郵局 

9 B . 於試務資 
訊網站點選報 
名繳費單列印 
功能勾選資料 
及列印繳費單 

(https://sk

ill.tcte.ed

u.tw)

10 B . 持繳費單 
於規定期限內 
至 ATM 繳費 

ATM 

(https://ski

ll.tcte.edu.

tw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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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網路報名流程 (不含申請免試學科、團體報名、大陸學位生(陸生就學)、探親就

學及一般手工電銲、氬氣鎢極電銲、半自動電銲等 3職類)： 

 

 
備註： 

1. 網路報名系統於報名第一日上午 9 時開放，截止期限為報名最後一日下午 5 時，系統將於

當日下午 5 時關閉，請儘早完成報名作業，避免集中於報檢截止日，造成網路流量壅塞而

影響報檢權益。

2. 報名資料點選「完成送出」前，務必檢查資料是否齊全正確，送出後不得要求變更，114年

起採網路報名者無須再郵寄紙本報名文件，未於當年度當梯次登錄送件和完成繳費，視為

未完成報名手續。

3. 完成網路報名送件後，應在報名期限內繳費，始得受理報名，應繳費但未於規定期限內完

成付款者，網路報名視為無效，將不受理報名且不另行通知。「轉入帳號」為個別專屬之繳

款帳號，並具檢核機制，切勿與他人共用，報檢 2 種以上不同職類級別者，應分開各自繳

費付款，如若共用帳號或匯入錯誤帳號致使未完成報名手續，其責任由報檢人自負。

4. 若網路報名資料審查不合格，將依報名登錄之電子信箱通知限期進行補正，報檢人須將補
正資料檔案上傳至網路報名系統，未於通知限定之期限內補齊則逕予退件，報檢人不得異
議。

5. 網路報名資料電子檔(含補正項目)上傳格式及檔案大小須符合系統要求及簡章規定，務必
掃描或拍照清晰完整，切勿失焦模糊、遮擋個人資訊或被裁切不完整致影響審查，其責任
由報檢人自負。

6. 使用網路系統報名，建議以電腦版 Google Chrome 瀏覽器瀏覽及操作。

7. 網路報名詳細操作方式，請參閱報名系統操作手冊說明。

2.至「網路報名系統」

（https://gov.tw/USV）註冊帳號

1.至報名官網詳閱簡章內容與規定

(https://skill.tcte.edu.tw)

3.完成註冊後，始

得網路報名

4.詳讀網路報名同意書

及注意事項

5.登錄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職類

級別、免試別、身分別及申請

學科試題協助項目

6.登錄個人資料，並上傳正面

半身脫帽大頭照、身分證件

正反面電子檔

7.上傳資格證明文件、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

名簿等資料電子檔

(依勾選資格項次檢附審查文件資料)

8.勾選是否申請應考服務協助，並登錄上傳

證明文件電子檔

9.登錄申請特定補助欄位及上傳證明文件電子檔

(如需修改申請，返回步驟 5頁面操作)

10.完成送件後，於規定期限內以台灣行動

支付 APP 或 ATM 轉帳方式繳費

(應繳費而未完成付款不受理報名)

11.資格審查

經聯繫資格不符應於通知限定之期限內補齊，

逾時未補正逕予退件 (退費方式依簡章規定) 

12.資格審查通過

依簡章規定寄發學術科准考證至

個人通信地址 

https://gov.tw/USV

